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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自评分
	佐证材料对应页码

	1
	车况
	1.服务商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使用时间在5年以内（含5年）且年检合格的车辆占比高于50%，得15分；
2.服务商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使用时间在10年以内（含10年）且年检合格的车辆占比高于50%，得10分；
3.服务商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使用时间在10年以上且年检合格的车辆占比高于50%，得5分；
服务商须附相关证明资料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	15
	
	

	2
	车型
	1. 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和大型客车四种车型，且车辆数量不少于20辆。其中小轿车不少于8 辆、商务车不少于6辆，得10分；
2.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和大型客车四种车型，且车辆数量为不少于20辆的，得5分；
3.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两种车型，且车辆数量不少于15辆的，得2.5分。
4.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两种车型，且新能源车辆数量不少于5辆的，得附加分5分。
可供租赁的车辆须为服务商所有，服务商须详细列明可供租赁的车辆信息（包括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及车辆图册）。
	15
	
	

	3
	新能源汽车
	1.供本项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多于5辆，且新能源汽车租赁价格低于汽油车价格，得10分；
2.供本项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少于5辆，且新能源汽车租赁价格低于汽油车价格，得7.5分。
3.供本项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多于5辆，得5分。
4.供本项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少于5辆，得2.5分。
服务商须附相关证明资料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	10
	
	

	4
	车辆保险情况
	1.车辆购买全额保险；
2.车辆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不低于3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；
3.车辆购买乘客人员意外事故保险金额不低于40万元；
服务商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符合上述三点条款的，得10分；只符合上述其中两点条款的，得6分；符合上述以上任何条款中的一款，得3分。参与服务商应提供相关保险证明资料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	10
	
	

	5
	驾驶人员情况
	驾驶人员必须具有驾驶车辆相应的驾照和5年及以上驾驶经历，在3年内未发生严重交通事故，也未被公安交管部门处以刑事拘留及以上处罚。
服务商提供符合上述要求的随车驾驶人员10人以上（含10人），得10分；服务商提供符合上述要求的随车驾驶人员少于10人，得5分；服务商提供的随车驾驶人员不符合上述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参与服务商应提供驾驶员资格证书并加盖公章。
	10
	
	

	6
	价格得分 =（最低投标价 / 被评分供应商投标报价）× 40
	40
	
	

	
	合计
	100
	
	





